高邑县人民政府
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序号35）整改验收公示

一、整改任务
加大管控力度，实现农村黑臭水体动态随清。
二、整改实施主体
高邑县人民政府。
三、整改情况
（一）西大二村坑塘整治情况，大营镇政府组织人员和机械车辆对坑塘周边的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对坑塘的水体用专车抽运至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维修破损围挡，增设警示牌和垃圾桶。组织镇村干部对坑塘周边住户宣传告诫，同时加强巡察监管，杜绝各类垃圾随意倾倒。
（二）后哨营村坑塘整治情况，大营镇政府组织人员和机械车辆对坑塘周边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畜禽粪污等进行清理。围绕坑塘修建水泥围墙160米，组织镇村干部对坑塘周边住户、养殖场宣传告诫，同时加强巡察监管，杜绝各类垃圾及畜禽粪污随意倾倒。
四、验收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6日，对照《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序号35）整改情况的报告》，高邑县人民政府组织大营镇人民政府和高邑县生态环境分局对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序号35）整改情况进行了验收。大营镇政府负责对坑塘周边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畜禽粪污等进行了清理，对坑塘原有水体用专车抽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净化处理。通过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彻底解决畜禽粪污处理方面问题。加大巡查力度，杜绝畜禽粪污乱堆乱放、倾倒入塘。围绕坑塘修建水泥围墙，加强宣传，杜绝坑塘垃圾反弹。在坑塘内种植具有涵养和净化作用的水生植物，改善坑塘的生态环境。大营镇政府已按《石家庄市贯彻落实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落实了该问题相应整改措施，达成整改目标，整改台账完整清晰，同意该问题通过整改验收。
5、 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
6、 监督电话
84030599（高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84035255（高邑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